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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陈凯持有公司股份

99,19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9%，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且均已于2022年08月23日起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董事陈凯个人资金需求， 计划根据市场情况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24,799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0235%，且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自本公告

披露15个交易日后起3个月内（2025年06月12日至2025年09月11日）。

上述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除权除息后）；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更事项的，将根据相关规定对

拟减持数量和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董事陈凯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具

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陈凯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99,196股

持股比例 0.0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9,196股

注：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

股份，因无法区分IPO前取得和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具体股份数量，此处均标示为IPO前

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陈凯 15,850 0.0312%

2023/4/11～

2023/6/9

159.50-213.01 2023年2月3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陈凯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24,799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35%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4,799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公司董事陈凯承诺：

（1）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系为本人真实持有、合法有效，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等情况，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未设置任何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或权益纠

纷，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或合法募集资金，以货币的形式投入。

（2）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发行人股份，亦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

（3）在上述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4）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的相关规定。

（5）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

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 ）归发行人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

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董事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董事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司董事陈凯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本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及董事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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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厦门西海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厦门西海湾邮轮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厦门西海湾” ）向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15亿元，贷款期限为15年；本公司拟按60%的股权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分别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保证期间为全部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

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

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为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

止。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59.62亿元，其中，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296.71亿

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公司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西海湾成立于2015年11月19日，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

验区厦门片区双狮北路15号海上世界2号楼22层；法定代表人：温恩奇；注册

资本：180,000�万元；本公司间接持有其60%股权、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其40%股权；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房地产开发经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零售；休闲健

身活动场所（不含高危险体育项目活动）；旅游管理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游泳场馆经营；经营高危险体育项目活动（不含游泳）；营业性射击

场；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其他未列明的机械与设备租赁（不含需经许可

审批的项目）；旅客票务代理；果品零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经营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不含评估）；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停车场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艺术表演场馆的管理（不含文艺演出）;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其他未列明

文化艺术业；体育场馆；其他体育（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提供小型儿童

游乐设备服务（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娱乐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

厦门西海湾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840,147.22

万元，负债总额664,072.3万元，净资产176,074.92万元；2024年，营业收入

50,715.05万元，净利润-4,044.86万元；截至2025年4月30日，资产总额854,

127.24万元，负债总额681,598.36万元，净资产172,528.88万元；2025年1-4

月，营业收入4,921.04万元，净利润-3,546.04万元。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

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按60.00%的持股比例为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授信额度1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保证期间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亦按

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厦门西海湾因项目开发需要， 通过借款补充资金， 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

展。厦门西海湾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

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

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为389.57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35.0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53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77%；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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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

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审议及相关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

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69,395,45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5,987,940.00股后的953,407,51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300000元（含税），送红股0.0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600,646,731.30元（含税），占上市公司本年度归母净利润（合并报

表）的95.73%，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2、自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均为969,395,450.00

股。 若在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按

照现金分红分配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69,395,45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5,

987,940.00股后的953,407,51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5.6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2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3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为了保证权

益分配方案的正常实施，公司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 ）申请办理权益分派业务时已承诺，确保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股

不发生变动。 经公司总股本969,395,450.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5,987,940.00

股，公司实际发行在外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份、配股、质押、股东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的股数为

953,407,510.0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38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100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3 08*****166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配股价格×股份变动比例〕÷（1+股份变动比例）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5,987,940.00股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

分红的总金额=（本次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的总股本-公司已回购股份）×每10股现金

分红金额÷10股，即（969,395,450.00� -� 15,987,940.00）×6.3÷10=600,646,731.30元。

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

例将减少，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采取保留6位小数的

处理方式，且不四舍五入）应参照以下公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

＝600,646,731.30元÷969,395,450.00股×10股

=6.196096元。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按照上述原

则和方式执行，即：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0×0〕÷（1+0）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6196096。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号楼E单元

咨询联系人：杨旭

咨询电话：0571-56030516�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71-56075060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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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3 － 2025/5/26 2025/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10,816,98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1,788,229.92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3 － 2025/5/26 2025/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泰安市众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钱俊冬、

崔蕾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

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上述规定，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本次利润分配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本次利润分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72元（含税），待上述股东转让股

份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税率详见

下表：

持股期限

股息红利所得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情况

实际税负

公司本次股息红利对应税

款（元）

1个月以内（含1个月） 全额计入 20% 0.144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50%计入 10% 0.072

超过1年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以下简称“《通知》” ）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648元。如相

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人民币0.648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本次利润分配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72元（含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

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10-57648016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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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蓝润置地广场T1-32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晓初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会议的股东134人，代表股份436,547,86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670%（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以下同）。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432,276,101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55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8人，代表股份4,271,76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16%。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0人， 代表股份4,271,863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8人， 代表股份4,271,76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16%。

5、公司股东及代理人，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36,108,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3％；反对370,

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69,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32,1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078%；反对370,

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52%；弃权69,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70%。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36,108,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3％；反对37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69,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32,2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093%；反对370,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37%；弃权69,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70%。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436,080,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9％；反对396,

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9％；弃权7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04,4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594%；反对396,

7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78%；弃权7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28%。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436,107,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0％；反对370,

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8％；弃权7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31,0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6821%；反对370,

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52%；弃权70,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28%。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6,088,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7％；反对387,

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7％；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12,0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374%；反对387,

1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631%；弃权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99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发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6,060,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3％；反对417,

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弃权69,7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84,1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5842%；反对417,

9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41%；弃权69,7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317%。

7、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2,202,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6％；反对388,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弃权71,0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11,9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2341%；反对388,

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38%；弃权71,0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21%。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872,4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81％； 反对3,

60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7％；弃权70,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96,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621%；反对3,604,

7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3836%；弃权70,6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43%。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966,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51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9％；弃权71,0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90,65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946%；反对510,

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433%；弃权71,0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621%。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966,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8％；反对506,

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74,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90,49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908%；反对506,

96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8675%；弃权74,4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1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877,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93％； 反对3,

59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3％；弃权71,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1,6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832%；反对3,598,

6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406%；弃权71,6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62%。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杨晓初先生、张瑞先生、刘婧女士、罗云燕女士、祝波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2.01选举杨晓初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66,6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0,6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889%

杨晓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选举张瑞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66,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0,5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883%。

张瑞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选举刘婧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61,5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5,5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715%。

刘婧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选举罗云燕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2,276,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罗云燕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5选举祝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67,0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1,07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999%。

祝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周婧女士、杨帆女士、余茂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01选举周婧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61,5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5,5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712%。

周婧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选举杨帆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61,5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5,5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711%。

杨帆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选举余茂鑫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435,476,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00,5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221%。

余茂鑫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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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了本次关于会

议通知的时间要求。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9日送达， 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下午

3:30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蓝润置地广场T1-32楼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杨晓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晓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杨晓初（召集人）、周婧、张瑞

审计委员会：周婧（召集人）、余茂鑫、祝波

提名委员会：余茂鑫（召集人）、杨帆、杨晓初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帆（召集人）、周婧、刘婧

上述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晓初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张瑞先生、刘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张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郭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01聘任杨晓初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2聘任张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3聘任刘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4聘任张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5聘任郭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彭威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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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民主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吴

战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8名

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当选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附：

吴战宗简历

吴战宗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历任蓝润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区

域人力行政总监，运盛医疗成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本公司职工监事，现任本公司招标采购部副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战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战宗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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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

举出的8名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

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人员任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具体如

下：

非独立董事：杨晓初先生（董事长）、张瑞先生、刘婧女士、罗云燕女士、祝波先生、吴战宗先生（职工

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周婧女士、杨帆女士、余茂鑫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

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情况。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独立董事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

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杨晓初（召集人）、周婧、张瑞

审计委员会：周婧（召集人）、余茂鑫、祝波

提名委员会：余茂鑫（召集人）、杨帆、杨晓初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帆（召集人）、周婧、刘婧

以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婧女士为会计专业人

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杨晓初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瑞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聘任郭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张瑞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

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三、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彭威先

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监事会取消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

调整董事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及董事会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张瑞

联系地址：山东省莱阳市龙门东路99号

邮编：265200

联系电话：0535-7717760

传真：0535-7717337

邮箱：zqb@longdameishi.com

证券事务代表：彭威

联系地址：山东省莱阳市龙门东路99号

邮编：265200

联系电话：0535-7717760

传真：0535-7717337

邮箱：zqb@longdameishi.com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杨晓初简历

杨晓初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 历任和骏咨询公司总经理、嘉宝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蓝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四川蓝光和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兼总裁、五仓农牧集团董事长、蓝润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蓝润发展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晓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杨晓初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瑞简历

张瑞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 历任怡君控股有限公司法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92,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张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刘婧简历

刘婧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成都高新区国家税务局税收协管

员、蓝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董办副主任、运盛（成都）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本公

司监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刘婧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罗云燕简历

罗云燕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研究生。 历任华西都市报记者、万景地

产策划经理、蓝光地产品牌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蓝润集团党委书记、首席品牌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云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罗云燕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祝波简历

祝波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万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

报建部经理，现任成都昊华君宇置业有限公司外联中心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祝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祝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吴战宗简历

吴战宗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历任蓝润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区

域人力行政总监，运盛医疗成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本公司职工监事，现任本公司招标采购部副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战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战宗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婧简历

周婧女士，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历任四川德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合伙人，现任四川天和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主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周婧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帆简历

杨帆女士，中国国籍，1967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 历任四川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现

任四川天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帆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杨帆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余茂鑫简历

余茂鑫先生，中国国籍，1990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学士学位。 历任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四川图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余茂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余茂鑫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郭锐简历

郭锐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区财务总监、五仓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郭锐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彭威简历

彭威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主管，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